
立法會CB(2)217/13-14(03)號文件 
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 
討論文件  
 
 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 
 

按年調整公共福利金計劃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綜援 ) 
計劃的社會保障金額，以及有關綜援計劃下  

租金津貼的事宜  
 
 
目的  

 
本文件向委員簡介：  
 
(a) 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數 (社援指數 ) 1 的最新情況，

以及公共福利金計劃的津貼金額和綜合社會保障

援助 (綜援 )計劃的標準項目金額 2，由二零一四年

二月一日起預計需作出的相應調整；以及  
 
(b) 甲類消費物價指數中私人房屋租金指數 (租金指

數 ) 3的最新情況，以及綜援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由二

零一四年二月一日起預計需作出的相應調整，和

與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相關的資料。  
 
 
綜援計劃和公共福利金計劃的金額  
 
按年調整機制  
 
2. 在二零零五年十一月十四日本委員會的會議上，委員

備悉政府會在參考社援指數所反映的通脹／通縮情況後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社援指數由政府統計處按月編製，反映價格變動對綜援受助人的影響。指數

所涵蓋的項目，除了不包括已納入綜援特別津貼的項目或由政府免費提供的

項目外，與政府統計處編製的其他消費物價指數相同。  
 
2  綜援計劃的標準項目金額包括綜援標準金額、補助金以及特別津貼中的每月

膳食津貼。  
 
3  租金指數由政府統計處按月編製，可反映開支較低組別住戶所負擔的私人房

屋租金的走勢。  

   



每年對綜援計劃的標準項目金額和公共福利金計劃的津貼

金額作出調整，時序如下：  
 
(a) 向本委員會提交有關資料；  
 
(b)  根據社援指數過去十二個月 (即每年十一月一日至

翌年十月三十一日 )的變動，在十二月向立法會財

務委員會 (財委會 )提交建議；以及  
 
(c)  在翌年二月實施新金額，讓社會福利署 (社署 )有足

夠時間調整電腦系統，以便向綜援受助人及公共

福利金受惠人發放正確金額。  
 
3. 財委會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十四日的會議上，通過把

綜援計劃的標準項目金額以及公共福利金計劃下的高齡津

貼和傷殘津貼的津貼金額上調 4%的建議。社署於二零一三

年二月一日實施新金額。  
 
4. 另外，財委會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通過在公共福

利金計劃下，增設長者生活津貼的建議。財委會亦通過：  
 

(a) 津貼金額應連同公共福利金計劃下的其他津貼 (即
高齡津貼和傷殘津貼 )和綜援標準項目金額，根據

社援指數每年調整，但長者生活津貼的初始金額不

會在二零一三年二月與上述津貼／金額同時調整；  
 

(b) 當長者生活津貼金額在二零一四年二月作出第一次

調整時，該調整會計及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起

計的物價變動；以及  
 

(c) 高齡津貼、長者生活津貼、傷殘津貼和綜援標準項

目金額之後的調整周期將會一致。  
 
5. 現時不同成員人數綜援住戶的平均每月援助金額，以

及公共福利金計劃下的高齡津貼、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

貼金額見附件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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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的社援指數變動及調整金額建議  
 
6. 綜援標準項目金額、高齡津貼和傷殘津貼有上調空

間。如下圖所示，截至二零一三年九月底的社援指數十二

個月移動平均數，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底的平均數累積

上升 3.7%。  
 

綜援計劃的標準項目金額以及公共福利金計劃的  
津貼金額 (長者生活津貼除外 )的上調空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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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至於長者生活津貼方面，該津貼將根據上文第 4 段所

述的安排調整。就此，截至二零一三年九月底的社援指數

十二個月移動平均數，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底的平均

數累積上升 3.4%。這數字與上文第 6 段所述適用於綜援標

準項目金額、高齡津貼和傷殘津貼的調整並不相同，原因

是兩者的統計周期 (如上文第 2(b)和 4(b)段所述 )並不一樣。

如上文第 4(c)段述，按財委會批准，在下次調整時將採用一

致的統計周期。  
 
8. 二零一三年十月份的數據將於十一月底整理完畢，屆

時我們可以計算出社援指數截至二零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

的按年變動。按現時趨勢，有關數據很可能會繼續上升。

我們將根據截至二零一三年十月份的社援指數數據，向財

委會提交上調綜援標準項目金額和公共福利金計劃下高齡

津貼、傷殘津貼及長者生活津貼的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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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金津貼最高金額  
 
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預計調整  
 
9. 綜援住戶可獲發租金津貼，以應付住屋開支。每月津

貼金額相等於該住戶實際支付的租金，或者是按符合領取

綜援資格的住戶成員人數釐訂的最高金額，以較低者為

準。財委會在一九九八年四月三日的會議上通過授權庫務

局局長 (即現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)，根據租金指數的變動

幅度調整租金津貼最高金額。  
 
10. 租金津貼最高金額於二零一三年二月一日起按上述機

制上調 7.8%。有關金額現時的水平載於附件 2。截至二零

一三年九月，租金指數的十二個月移動平均數顯示租金津

貼最高金額有 5.9%的上調空間。按現時趨勢，我們亦預計

有關數據會繼續上升。我們將根據截至二零一三年十月份

的租金指數數據，按既定機制調整租金津貼最高金額。  
 
與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相關的資料  
 
11. 在二零一三年六月底，共有 232 586 宗綜援個案的申

請人有申領租金津貼，其中居住在公屋的有 146 472 宗 (佔
63%)，居住在私人住宅的有 34 598 宗 (佔 15%)，而其餘的

22%則居住在院舍。現時綜援租金津貼可全數支付絕大部分

的公屋住戶 (98%)和 48%的私人住宅住戶的租金。社署署長

亦可行使酌情權，批准向居於私人房屋並正在輪候體恤安

置或受資助安老院舍的綜援住戶，發放超過最高金額的租

金津貼，以繳付其實際支付的租金。  
 
12. 為紓緩一些租住私人樓宇的綜援住戶在周期性租金上

升時所面對的經濟壓力，關愛基金繼在二零一一年十月推

出名為「為租住私人樓宇的綜援住戶提供津貼」的項目

後，於二零一三年九月決定再次推行有關項目，向租住私

人樓宇而需繳交租金高於綜援計劃下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

住戶，提供一筆過津貼。一人住戶的津貼額為 2,000 元，二

人或以上住戶的津貼額為 4,000 元。我們估計約有 17 000
個綜援住戶受惠。社署將由二零一三年十一月底起陸續將

津貼直接存入合資格綜援人士的銀行戶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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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影響  
 
13. 如上文所述，我們將於今年十一月底才獲得足夠數據

以完成對社援指數以及租金指數按年變動的計算，和確定

按年調整的財政影響。  
 
 
落實建議  
 
14. 正如上文第 8 段所述，我們將會在參考社援指數的最

新數字後，於二零一三年十二月尋求財委會批准調整綜援

計劃的標準項目金額以及公共福利金計劃的津貼金額的建

議。如獲財委會批准，新金額將由二零一四年二月一日起

生效。另外，如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調整按上文第 9 和 10
段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批准，調整後的租金津貼最高

金額亦會由二零一四年二月一日起生效。  
 
15. 由於綜援計劃及公共福利金計劃均為不設現金支出限

額的計劃，有需要時我們會向財委會申請在二零一三至一

四年度追加撥款，以確保有足夠款項及時發放援助金。  
 
 
 
 
勞工及福利局  
社會福利署  
二零一三年十一月



附件 1 
 
 

按合資格住戶成員人數劃分的平均每月  
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綜援 )金額  

(指綜援住戶在沒有其他收入的情況下領取的綜援金
額。估計數字是按二零一一年十一月至二零一二年十
月的綜援個案，及以二零一三年二月一日起實施的綜
援金額編製。 ) 

 
合資格住戶成員人數 平均每月綜援金額  

1 4,848 元  
2 7,645 元  
3 9,975 元  
4 11,817 元  
5 13,772 元  

6 或以上  16,943 元  
 

由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起實施的長者生活津貼每月金額  
 

每月金額  

2,200 元  
 

由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起實施的高齡津貼每月金額  
 

每月金額  

1,135 元* 
*金額與廣東計劃下發放的高齡津貼相同。廣東計劃
在二零一三年十月一日推出，目的是向選擇移居廣
東的合資格香港長者發放高齡津貼。  

 
由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起實施的傷殘津貼每月金額  

  
類別  每月金額  

普通傷殘津貼  1,450 元  
高額傷殘津貼  2,900 元  

   



附件 2 
 
 

由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起實施的  
綜援租金津貼最高金額  

 

合資格住戶成員  
人數  

每月最高金額  

1 1,440元  

2 2,905元  

3 3,795元  

4 4,035元  

5 4,045元  

6或以上  5,055元  
 

 
 

   


